广东揭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再设置监事会的公告

     广东揭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25年11月1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不再设置监事会的议案》及《关于审议<广东揭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5年第二版）>的议案》等议案。
[bookmark: _GoBack]     近日，本行收到《揭阳金融监管分局关于广东揭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揭金复〔2026〕5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揭阳监管分局已核准本行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即日起本行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一并撤销，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法律法规规定的原监事会职权；《广东揭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公司治理文件同步废止；陈少媮女士、张金华先生、陈可先生、王建东先生、王景彬先生不再担任本行监事，并均已确认与本行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其他相关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及债权人。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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